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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5-052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及相关方重新签署 

《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和公司实控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近日，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昇集团”）通知，由于泓昇集团原股东

缪勤女士已退休，其将持有的泓昇集团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配偶刘礼华先生，转让

后，刘礼华先生重新与周江先生、邓峰先生、黄翔先生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泓昇集团的股权结构变动，未导致泓昇

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不触及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

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仍为泓昇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周江先生、邓峰先

生、缪勤女士、黄翔先生变更为周江先生、邓峰先生、刘礼华先生、黄翔先生。 

3、本次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基本情况 

近日，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法

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昇集团”）通知，由于泓昇集团原股东缪

勤女士已退休，其将持有的泓昇集团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其配偶刘礼华先生，转让

后，刘礼华先生重新与周江先生、邓峰先生、黄翔先生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自此，协议各方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周江先生与其他一

致行动人合计出资额 8,016 万元，占泓昇集团注册资本的 53.44%，为公司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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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 

二、股权转让协议内容 

转让方（甲方）：缪勤 

受让方（乙方）：刘礼华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将其在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的 5.03%的股

权转让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将在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的 5.03%的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乙

方。 

    2、股权转让后，甲方在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中按出资比例承担的权利

义务由乙方按照出资比例承继。 

3、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本协议一式三份。 

5、本协议为在登记机关备案的正式文本，其他合同文本如有与本协议不一

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泓昇集团股权结构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江、邓峰、缪勤、黄翔。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图所示： 

 

泓昇集团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江、邓峰、刘礼华、黄翔。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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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仍为泓昇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周

江先生、邓峰先生、缪勤女士、黄翔先生变更为周江先生、邓峰先生、刘礼华先

生、黄翔先生。 

四、《一致行动人协议书》主要内容 

1、本着诚实互信、互相尊重，共同努力，权责共享原则，上述股东同意在

对泓昇集团的营运、管理中，保持一致意见，采取一致行动。 

2、在泓昇集团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时，上述股东所出席的股东代

表、董事、监事应事先沟通，对会议的商议事项先行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并在

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按下述规定采取一致行动。即： 

在泓昇集团召开的股东会上，对相关事项的表决，上述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投

票应指向同一意见，保持一致行动。 

在泓昇集团召开的董事会上，上述股东推举或担任的董事应保持一致行动，

对表决事项采取同一意见。 

在泓昇集团召开的监事会上，上述股东推举或担任的监事应保持一致行动，

对表决事项采取同一意见。 

3、如需股东直接向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提案或提出商议、决议事项，

上述股东应事先沟通，对提案、事项内容取得一致，并共同向股东会、董事会或

监事会提出。 

4、上述股东人员如有缺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时，应该委托上

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代为出席并投票或表达意见，该投票和意见应和上述股东中

其他股东的投票和意见一致。 

5、本协议有效期内，若本协议项下股东全部转让其持有的泓昇集团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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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导致其失去股东身份，则自被转让股权的交割日起，本协议对其不再有约束；

对本协议其他各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6、本协议由上述股东签署后生效，有效期三年。如各方一致同意，可以提

前终止或延长本协议的期限。 

7、本协议的未尽事宜和修改应由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仍为泓昇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周

江先生、邓峰先生、缪勤女士、黄翔先生变更为周江先生、邓峰先生、刘礼华先

生、黄翔先生。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

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在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股东及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缪勤刘礼华股权转让协议； 

2、《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30日 


